关于对《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阿勒泰分公司北屯油库110千伏电力线路迁移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阿勒泰分公司：

你单位委托新疆博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阿勒泰分公司北屯油库110千伏电力线路迁移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位于第十师188团，改迁110kV单回齐金线起于110kV单回齐金线026号铁塔附近，止于110kV单回齐金线027号铁塔附近；改迁110千伏齐北二线起于110千伏齐北二线025号附近，止于110千伏齐北二线026号附近；改迁110千伏齐金线起点坐标：东经87°45′09.813″，北纬N47°20′17.622″，终点坐标：东经87°45′20.000″，北纬47°20′24.509″；改迁110千伏齐北二线起点坐标：东经87°45′09.823″，北纬47°20′15.996″，终点坐标：东经87°45′19.122″，北纬47°20′22.173″。项目建设内容为：改迁路径长度110千伏单回齐金线330m，110千伏同塔双回齐北一、二线270m；新建6基铁塔，其中齐北一、二线1基同塔双回110-DF21S-DJC终端塔，1基同塔双回110-DF21S-DJC终端塔；齐金线2基单回110-CTZXSJ-DJC终端塔；齐北一、二线1基同塔双回110-DF21S-JC2转角塔；齐金线1基单回110-CTZXSJ-JC转角塔；拆除3基铁塔，原有110千伏齐金线26号、27号，110千伏齐北二线25号及配套导线、金具、铁件；拆除110千伏齐金线，新建110千伏齐金线4-6号塔，拆除110千伏齐北一二线，新建1-3号塔。项目总投资26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3.5万元，占总投资的5.19%。
根据《报告表》中的评价结论，原则上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施工方案及环境保护措施建设。

二、项目的建设、生产运行期的环境管理必须严格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要求及环保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扬尘及机械尾气，施工期间施工现场采取洒水、围挡措施，物料集中堆放并采取遮盖，车辆不要装载过满并采取密闭或者遮盖等措施；项目运营期无生产废气产生。
（二）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项目施工期塔基基础养护废水单位产生量较少，排水为少量无组织排放，受干燥气候影响很快自然蒸发；施工现场设置移动式环保厕所，粪便污水定期拉运至北屯市污水处理厂处理；项目运营期无生产废水产生。

（三）严格控制噪声影响。施工期噪声主要为施工机械、物料运输车辆等运行产生的噪声，通过选择性能良好且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定期保养，维持其低噪声水平；安装基座减震设施；制定施工计划，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作业；采用限速、禁鸣等措施减轻车辆运输对环境的影响，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相关要求。项目运营期双回路输电线路运行时产生的噪声不会对周边声环境造成明显影响，沿线声环境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要求。

（四）妥善处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按照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原则，按照环评落实好固废收集、综合利用及处置措施。施工期固体废物包括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施工期建筑垃圾全部运至行业主管部门指定地点堆放或填埋；塔基施工土方用于塔基护坡及就近平整，严禁随意倾倒，施工完成后及时做好迹地清理工作；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集中处理。项目运营期线路检修时产生的少量检修废弃物（如废导线、绝缘子、金具等）和人员生活垃圾。检修完毕后，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随检修人员带回至就近垃圾收集站处理；导线、绝缘子、金具等收集带回检修基地后作为废旧物资进行回收处理。

（五）项目建设单位要采取有效的防范、减缓措施，加强环境风险管理。
（六）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环境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中相关要求，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七）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三、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督检查工作由一八八团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和第十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

第十师生态环境局    
2024年9月4日     
—４—

—３—

